超期毕业答辩申请
[bookmark: _GoBack]依据《东南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与学位授予分离实施办法（试行）》（校研生[2018]7号）第三条的规定，“按照方式三申请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或博士毕业论文答辩者，需在达到最长学习年限之日前填写《东南大学超期研究生论文答辩申请审批表》，且必须在达到最长学习年限之日起六个月内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或博士毕业论文答辩。逾期未提交学位（毕业）论文送审，学校不再受理其学位（毕业）论文答辩申请；已提交学位（毕业）论文送审，逾期未完成或未通过答辩，学校不再组织其学位（毕业）论文答辩，可根据《东南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按结业处理。”我已知晓按照上述规定，我已不能再申请毕业论文答辩或学位论文答辩。但……（具体描述自己超期的原因，希望学院考虑完成学业不易，给与毕业论文答辩的机会）
我承诺在      年     月     日（学位大限时间） 之前通过毕业论文答辩，若逾期未通过答辩的，我同意终止答辩申请流程，并不再申请学位。
申请人：
导师签字：
日期：


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审批表
	研究生姓名
	
	学号
	
	□硕士 □博士
	导师姓名
	

	院（系、所）
	
	学科、专业
	

	入学时间
	
	培养类别
	□非定向  □委培  □定向  □自筹 □其他 

	是否申请过学位论文答辩
	□是      □否

	申
请
毕
业
答
辩
的
理
由
	（说明申请毕业答辩的理由以及论文的时间安排。有成果证明材料的，请附在后面。）







	
	　本人承诺：若在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之前不能完成毕业论文答辩工作，本人愿意根据《东南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相关规定，终止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在校时间未超过最长学习年限且未办理结业的研究生申请毕业论文答辩的，承诺完成毕业论文答辩的时间为最长学习年限期满时间；结业后申请毕业论文答辩的，承诺完成毕业论文答辩的时间为学位申请截止时间。

	预计答辩时间
	　　　　　　　　年　　　　月

	指导教师
意见
	


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院（系、所）
审核意见
	






院（系、所）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联系方式
	




